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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政办发〔2013〕58号

迪庆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迪庆州州级
学校周转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人民政府，州级直各委、办、局，开发区管委会：

《迪庆州州级学校周转房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州十二届人民政府第6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迪庆州州级学校周转房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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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5月10日
附件：
迪庆州州级学校周转房管理办法（试 行）
第一条  为加强州级学校周转房管理，根据国家建设部《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迪庆州廉租公租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结合我州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州级学校周转房是指迪庆州人民政府在香格里拉城郊州级五个学校住房领域实施的具有社会保障职能，向州级在校低收入教职工家庭提供的租金相对低限定标准的政策性住房。

第三条  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全州廉租住房（州级学校周转房）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州级学校周转房的具体建设及周转房的管理工作。为便于日常使用管理，州级学校周转房实行委托管理，由州住建局委托州教育局和州级学校进行维护管理。

第四条  州级学校周转房的来源为州人民政府依照省级安排下达的年度廉租住房计划，组织建设的学校周转房。

第五条  学校周转房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和省、拨付的廉租住房专项资金，州人民政府相应配套的建设资金。

第六条  州级学校在册在岗的教职员工、低收入临时用工可以申请入住周转房。

第七条  申请承租周转房，应当向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学校提出入住申请，并提交下列证件和证明：（一）身份证及户口簿；（二）家庭人口、收入情况的证明；（三）现住房情况证明；（四）因拆迁失去住房的，应提交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出具的拆迁证明及被拆迁房屋的租赁合同。

第八条  州级学校分别成立学校周转房审批领导小组。州级学校周转房审批领导小组成员由州住建局、州财政局、州教育局、州监察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组成。

第九条  周转住房的审批原则和工作程序：
（一）周转房的审批，按照申请人住房困难程度和登记顺序等条件，根据公平、公开、综合平衡、轮候配租、社会监督的原则进行；
（二）对申请人有关情况的调查工作，由学校管理部门具体负责；
（三）周转房审批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审批会议，就申请人提交的有关资料及调查了解的情况进行审议；

（四）经审批领导小组批准，由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学校负责通知申请人并办理有关手续，签定入住管理合同。

第十条  州人民政府新建的州级学校周转房，建筑面积：一室一厅一厨一卫50平方米（使用面积）。

第十一条  学校周转房的租金标准实行政府定价，原则上按照正常维修费和物业管理费支出需要确定，结合国家同城同价政策，充分考虑区位交通环境条件。州民族中学、香格里拉中学周转住房每月每平方（使用面积）4元，州藏文中学、州民族中专、州职业学院周转住房每月每平方（使用面积）3元。今后随着香格里拉城区廉租小区和教师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提高而适当提高。

第十二条  周转住房租金由州住建、财政、审计、教育等部门实行监管，并委托学校实行专户管理。低收入教师家庭承租的现公有住房经认定符合周转住房条件的，租金按本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州级周转住房应按照国家的物业管理法规实施物业管理。住户应服从物业管理，并按规定交纳物业管理费用，物业管理费用由学校根据各自情况确定。

第十四条  承租周转住房的教师家庭，应当维护周转房住房设施，周转住房不得进行二次装修，不得将承租的周转住房转租。违反本规定进行装修和转租的，由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教育局收回装修和转租的房屋，并按国家建设部《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

第十五条  州级教师承租周转住房的住户实行每年复审一次，对调离、辞退或退休的住户，不应再租住学校周转住房。调离、辞退或批准退休的周转房住户，应在三个月内将周转住房腾退给学校，超过期限不腾退且无正当理由的，由州级房产管理部门和学校予以限期收回，并按商品房租金标准计收。

第十六条  学校和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州直各学校可结合实际，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的维护管理实施细则，并报请州级学校周转房管理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

第十八条  各县（区）周转房应参照本办法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相应实施细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迪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抄送： 州委常委，灿光、永春同志，副州长，巡视员，享受副巡视员待遇的政府领导，州长助理，秘书长，副秘书长。州委各部门，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州政协办公室，州法院，州检察院，迪庆军分区和武警部队，省属驻州各单位，州属各企事业单位，各人民团体。
迪庆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5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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